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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本系系務會議規程第六條規定，設置系友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組成如下：  

i.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至少四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本系專任

教師組成，採自由參加，任期一年，可以延長。 

ii. 召集人由本委員會所有委員互相推選，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職責為本系相關系友事務之管理。掌理之事項為： 

i. 聯繫系友情誼。 

ii. 建立系友聯繫網絡。 

iii. 提供系友服務。 

iv. 建立系友職涯發展資料。 

v. 協助管理輔導系友會之運作。 

vi. 其他本系各學制畢業系友相關事務之協助處理。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各項會議均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方可開會，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方為決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召集人在推動相關事務，系助理將協助行政等相關庶務。 

 

第六條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核定後實施。 

 


